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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国际化使世界性的人口流动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。一 直 强 调 和 主 张“单 一 民 族”的 韩 国 也 已 面

临多文化社会的形成。如何接受多文化社会带来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法律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变化，如

何解决多文化法律和政策方面出现的问题，都将对韩国的社会安定及国际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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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世界化增加了国际性的人口流动。世界性的

人口流动虽然促进了国际之间的交流，促进了各

国在经济，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，但是也带来

了一个国家在多文化民族，人种和种族等问题的

发生。一直主张和强调“单一民族”文化的韩国也

不例外。２０世 纪 初 开 始 韩 国 社 会 随 着 结 婚 定 居

者、外国劳动者、北朝鲜逃亡者等的增加，韩国民

族的同一性逐渐发生着变化。韩国社会也由“单

一民族”文化转变成多文化社会。多文化是强调

一个家庭内部存在着不同人种、文化、宗教、价值

观、社 会 性 别、生 活 方 式 等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概

念［１］１５。多文化 社 会 的 形 成 必 然 会 对 先 前 的 文

化、社会、家庭、法律及政策等起着重要的影响。

韩国政府如何面对和解决多文化社会中出现

的各种问题，如何制定相关的法律和制度，如何建

构和谐社 会 都 将 是 一 个 值 得 人 们 关 注 的 一 个 问

题。特别是中韩建交以后，中国朝鲜族女性嫁到

韩国的比例占在韩结婚定居女性总数之首，在韩

中国劳动者和留学生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了解

韩国多文化社会的形成过程，了解韩国多文化相

关法律和政策对于我国解决多文化和少数民族问

题，制定和完善多文化相关政策都将是一个非常

有意义的事情。因此研究者在本文中主要针对多

文化相关法律，特别是以结婚定居者家庭为主要

对象而制定的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为研究主题，

通过对此法的历史背景及问题分析，提出一些修

订和完善此法的建议。

一、韩国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的历史

背景

韩国多文化社会的形成有其政治、经 济 和 社

会方面因素。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纳为

以下三个方面，即世界化、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南北

韩关系。首先１９８０年以后开始的世界化 推 倒 了

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壁垒，促进了资本、劳动力、人

口等在国际间所有领域中的频繁移动。在韩国也

不例外。世界化不仅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，而

且也促进了移居韩国的国际结婚家庭的增加。韩

国行政安全部的统计数据表明，到２００８年通过国

际结婚移民 到 韩 国 的 外 国 人 数 为１４４　３８５人［２］，
并且此数有逐年递增的趋势。其次，韩国相当部

分产业的劳动力不足，迫使韩国政府出台了引进

廉价外国劳动力的政策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韩国

社会也 面 临 着 老 龄 化、低 生 育、回 避 在３Ｄ产 业

（脏，难，危险为特征）工作等问题。据统计在韩国

的很多 产 业 目 前 所 需 劳 动 力 不 足 率 已 达 到２．
７４％以上，换句话说到２００６年有些产业劳动力不

足率达到２０万５千名以上［３］。最 后 从 南 北 关 系

角度来看，逃离北朝鲜，历经中国和东南亚等国进



入到韩国的北朝鲜居民的日益增加对韩国的多文

化社会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影响。朝鲜日报报道

滞留在中国的北朝鲜公民约为５～１０万，而在东

南亚的北朝鲜公民最少为１　５００名。目前在韩国

的北朝鲜公民人数为２　３００万，有的专家曾预测

若南北韩真正实现了统一，那么移居韩国的北朝

鲜公民将会增加到４６万到１３２万左右［１］１９。如果

真是那样，南北韩人民必将出现因长时间生活过

来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环境不

同而带来的相互适应上的问题和矛盾。因此韩国

不得不在多文化社会的形成及南北韩的统一问题

上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另外韩国多文化社会形

成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韩国的人口结构

变化，出生率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不均衡。韩国的

出生率 由１９８７年 的１．６名 下 降 到２００６年 的１．
１３名，成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［４］。出

生率的降低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男女性别比的不

均衡。据统计在韩国２０００年２０～３４岁之间的男

女人口比率调查中，发现女性比男性少３万４千

人左右，到２００７年则少于３万７千人，曾有专家

估计到２０２０年韩国的女性人口将会比男性人口

少５万７千人左右。低生育和男女性别比的不均

衡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，而这种变化又影响了

２０～３４岁之 间 处 于 结 婚 适 龄 期 的 青 年 人 口 的 比

率不均衡，即有一大部分的男性找不到本国的女

性做配偶，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家庭和婚姻的韩国

男性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外国女性做配偶，因此也

加速了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的增多。

２０世纪开始，外国移民者数量的增多使得一

直以‘单一民族’文化为自豪的韩国社会对民族的

同一性认同方面开始发生了变化。父权制、排他

和差别主义的残存，外加韩国社会对突如其来的

多文化人群缺乏认识，使韩国社会面临着多文化

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的发生。对于移居

韩国的外国人来说也同样承受着不同程度的适应

上的问题和压力，如语言障碍，经济上的困难，文

化差异，家庭暴力及子女教育问题，等等。为了保

障韩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，韩国政府积极

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外国移民者及其家庭和子

女们存在的问题，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开始韩国制定多

文化相关法律和政策力图保障外国移民者的权利

和义务。其中２００６年４月制定的“女性结婚移民

者社会整合对策”可以说是具有体系化的多文化

相关政 策，并 且 以 此 政 策 为 起 点，韩 国 政 府 到

２００８年为止陆续制定并实施了“对违法的国际结

婚中介所的管理政策”，“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

人权保护政策”，“早期适应和子女学校生活支援

政策”，“改善社会上的认识及对相关者的教育政

策”。２００７年，韩 国 制 定 了 韩 国 公 民 与 在 韩 外 国

人之间相互尊重为前提的，整合社会为目的的“在
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”［５］。韩国政府为了 建 立 移

民相关政策，先后把“低熟练人力活用”政策和“管
理和统治”政 策 改 成“尊 重 外 国 人 人 权 和 社 会 整

合”政策和“留置优秀外国人支援”政策。２００８年

新政府出台以后，韩国的保健福祉家族部多文化

家族科和女性部，法务部的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

部制定并实 施 了《结 婚 中 介 所 管 理 相 关 法 律》和

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［６－７］。
其中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是以解决结婚移民

者及其子女等一起构成的多文化家庭中由于存在

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出现的多文化家庭对社会

的不适应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及子女教育问题

为目的，通过家庭心理咨询，夫妻教育，父母教育，
家庭生活教育，翻译，法律咨询和行政上的支援等

专业服务方法，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顺利整合，促
进安定生活而制定的法律。如为了解决和实现家

庭成员之间的平等问题，本法第七条明确规定“为
多文化家庭享受民主的，两性平等的家庭关系，国
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促进家庭心理咨询，夫妇教

育，父母 教 育，家 庭 生 活 教 育 等 工 作。在 此 情 况

下，应努力为多文化家庭提供考虑文化差异等内

容的专业服务”。从保护和支援家庭暴力受害者

的角度，本法第八条明确规定“第一，国家和地方

自治团体应努力预防多文化家庭内家庭暴力的发

生。第二，为保护和支援被家庭暴力受害的结婚

移民者，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努力扩大建立具

备提供外国语翻译服务的家庭暴力心理咨询所和

保护设施。第三，对因家庭暴力而要解除婚姻关

系的移民者，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在受害者的

陈词和确认事实等方面提供语言翻译、法律咨询

和行政支援等必要的服务，以免因语言障碍和对

法律体系 相 关 信 息 的 认 识 不 足 而 处 于 不 利 的 立

场”。对于提供多国语服务方面，本法第１１条规

定“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在促进第五条（增进对多

文化的理解）到第十条（儿童保育、教育）规定的支

援政策的过程中，为了消除语言障碍，提高服务质

量，应努力提供对多国语翻译的服务”。对指定多

文化家族支援中心，本法第１２条明确规定“为实

行多文化家族支援政策，保健福祉家族部长官必

要时可根据情况，把设置有必要的专业人员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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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法人及团体指定为多文化家族支援中心。支

援中心应履行以下的业务：其一，实施多文化家族

的教育，心理咨询等支援工作；其二，提供和宣传

多文化家族支援服务信息；其三，联系多文化家族

支援相关机关和团体；其四，除此之外，实行支援

多文化家族所需的业务”等相关内容。

二、韩国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存在的

问题分析

目前韩国的法务部、女性家 庭 部、福 祉 部、农

林部、教育人才资源部等主要部署制定并推进实

施多 文 化 相 关 政 策。具 体 内 容 有 防 止‘伪 装 结

婚’，保护国际结婚当事者（法务部、福祉部、外交

部、女性家庭部等部门主管），强化支援家庭暴力

受害者等的 安 全 滞 留（由 法 务 部、女 性 家 庭 部 主

管），对韩国社会早期适应及定居提供支援（由女

性家庭部主管），对子女的学校生活适应提供支援

（由教育部主管），建构女性结婚移民者家庭安定

的生活环境（由福祉部、劳动部主管），改善社会上

对女性移民者的认识，对业务负责人进行教育（由
女性家庭部、法务部、文化部、福祉部、农林部等主

管），建构促进体系（由女性家庭部、福祉部主管）
等相关政策。多文化家庭相关政策的内容虽然在

防止违法犯罪，促进外国移民者的早期适应，解决

多文化家庭子女教育等方面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

的办法和法律的依据，但是在解决多文化家庭及

个人存在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仍然存在着很多的

问题。如很多的政策把服务的重点只放在了对多

文化家庭移民者生活的初期适应阶段的支援上，

而对他们在生活中的中期和后期出现的更为现实

的和具体的问题解决上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。

另外，大部分政策只针对维持结婚生活的移民者

提供服务，而对那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或已离

婚的移民 者 来 说 并 没 有 提 及 具 体 的 服 务 相 关 内

容。因此这些移民者仍处在政府多文化政策的死

角地带，仍然得不到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保护。还

有韩国多文化相关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没

有很好地确立，因此部门和部门之间出现了业务

内容重复，业务内容单一，以违法行为的处罚和管

理的内容居多等的问题。
而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本身具体地也存在着

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在本法中对多文化

家族的概念界定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定义相

关此法第二条规定“多文化家族是指符合下面两

项中任意一项的家庭。一、根据《在韩外国人待遇

基本法》第二条第三号的结婚移民者和《国籍法》
第二条的规定，同出生时就具有韩国国籍的人结

合而组建起来的家庭。二、根据《国籍法》第四条

获得归顺许可者和同法第二条的规定，同出生时

就具有韩国国籍的人结合而组建起来的家庭”［８］。
必须同出生时就具有韩国国籍的人结合组建起来

的家庭才可认定为多文化家族的概念本身就把很

多不具有韩国国籍，而在韩国国内生活的外国劳

动者及家庭，在韩外国留学生，北朝鲜移民等群体

完全排除在多文化家庭的范围之外。而考虑到到

２００８年为止外 国 劳 动 者 及 家 庭 在 韩 国 社 会 所 占

的人数超过３７万７千以上，已经成为韩国社会不

可忽视的一部分群体时，法律上的多文化家族相

关定义的界定显然存在着很多局限性。这必然也

会引起外国劳动者相关问题的发生。第二，《多文

化家族支援法》中大部分的条款内容存在着含糊，
不明确的问题。如除第四条（实态调查）和第五条

（增进对多文化家族的理解）中规定对多文化家族

提供的服务为“必须做”的文法字样外，从第六条

（生活信息提供和教育支援）到第十六条（民间团

体等的支援）规定的内容中的文法形式都为“可以

做”或者“努力去做”。特别是国家和地方自治团

体的责务相关内容，本法第三条使用了“责务”二

字，而不是“义 务”二 字，因 这 二 字 具 有 不 同 的 含

义，因此在当事者理解和履行职责方面就会存在

分歧。如义务是要求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上的约

束。而责务是指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内容可能会给

当事者带来不利影响，但是当事者不履行法律规

定的内容时，权力者也不能通过诉讼的形式让当

事者履行或实施强制手段实施的间接性的义务。
显然二者是不同的。

第三，同以上论述的韩国多文化相关 部 门 在

制定多文化相关政策上出现的问题一样，《多文化

家族支援法》也存在着把服务的重点放在外国移

民者生活早期适应上的问题解决和服务提供上，
而对移民者及家庭在生活的中长期适应上出现的

问题解决上并没有提出明确规定。如第六条规定

“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为结婚移民者的生活适应

提供基本的信息，提供社会适应教育和职业教育

及训练等的支援”，第十条规定“国家和地方自治

团体应准备教育支援对策以便多文化家庭儿童迅

速适应学校生活”等内容。这样的法律规定对于

以定居和长期生活在韩国为目的的外国移民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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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家庭来说显然不会起到长期的生活保障和法律

保护的作用。
第四，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中没有规定对多

文化家庭提供韩国语教育相关内容。对于多文化

家庭成员来说语言障碍可以说是最大的适应上的

问题。此法虽然提出了应提供多文化家庭在生活

适应相关支援和服务，但是却没有具体地对支援

和服务内容做出规定。

三、结　语

针对以上韩国《多文化家族法》在制定和实施

上存在的问题，针对韩国多文化政策相关主管部

门在推进实施多文化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

题解决，本研究欲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。
第一，应完 善《多 文 化 家 族 支 援 法》。为 此 首

先应把多文化家族的概念进行广范围的界定。外

国劳动者不仅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力，而且

也是韩国多文化社会成员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因此建议多文化家族的概念界定中应考虑包括外

国劳动者及家庭，在韩外国留学生，北朝鲜移民等

人群在内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民族，多种族，多

人种的多文化社会。
第二，通过修 改 法 律 中 必 要 的 文 句，加 强 国

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对多文化社会重要性的认识，
提高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意识，强化法律的约束

力。如应从 多 文 化 家 族 的 成 员 是 韩 国 社 会 的 主

体，而不是只单纯地从接受帮助的受惠者的角度

出发，把规定有“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的责务”的

内容改为“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的义务”，进而促

进多文化家族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提出具体

的要求。
第三，国际结婚家庭中的外国成员及 子 女 大

部分都是以长期生活在韩国为目标的，因此《多文

化家族支援法》应考虑制定家庭成员生活适应中

长期计划相关内容，而不是仅仅针对生活适应早

期的问题解决上。因此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应在

修订此法过程中，考虑增加多文化家庭成员的中

长期生活适应相关内容。如外国移民者晚年的养

老问题，多文化家族子女成人以后的就业问题，结
婚问题等具体内容的制定。

第四，《多文化家族支援法》中应对多文化家

庭成员提供韩国语教育及支援相关内容作出明确

的规定。特别是有必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宣传和强

化韩国语教育，按着多文化家庭成员个人的语言

水平和级别开发多种多样的韩国语教育活动相关

的内容。
第五，有必要改善《永久居住权》制 度。目 前

在韩国的国际结婚移民者只要在韩国滞留２年以

上就可以简化入籍程序或申请永久居住权。这样

的《永久居住权》制度实际上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制

度。因此有必要对永久居住权和获取国籍制定不

同的条件。
第六，应提高多文化政策制定相关部 门 的 分

工合作及交流。目前韩国的多文化相关政策出现

相关部门缺少交流和合作，因此出现了业务部门

之间的业务内容重复，单一，工作效率低，成果小

等的问题。因此多文化政策相关部门有必要建构

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，以便及时检查和监督多文

化政策的详细制定内容和实施情况，避免政策内

容的重复和相互冲突问题的发生。
不论是在韩国，还是在中国，甚至在其他的国

家，人 口 的 流 动，多 文 化 社 会 的 形 成 是 已 成 的 事

实。有的国家已经形成并制定了很多多文化相关

法律和政策，而有的国家则刚刚面临多文化社会

的形成。因此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文化法律和

政策，处理好多文化社会中发生的诸多问题，都会

对多文化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，和睦相处及社会

的安定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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